
- 1 -

云 南 省 昆 明 市 西 山 区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6）云 0112 破 4 号

2026 年 1 月 13 日，本院根据云南悦果农业科技有限公
司清算组的申请裁定受理云南悦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破产
清算一案。

本院查明，管理人收到债权申报材料后，对申报的债权
登记造册，逐一进行了审查，审查后编制了债权表，并根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五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，
于 2026 年 2 月 28 日将编制的债权表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
议核查。在债权异议期内，未有债权人或债务人向管理人提
交债权异议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债权人会议核查的情况，债务人、债权
人对《云南悦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无争议债权表》所载明的
债权均无异议，依照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五
十八条第一款、第二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确认无争议债权表记载的无争议债权：云南禾灵丰农资
有限公司、洪伟 2 位债权人的 2 笔债权（详见无争议债权
表）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判  长  武  云
审  判  员  蔡宜松
审  判  员  张林敏

二〇二六年三月九日

 法官助理   商  瑞
书 记 员   向书辰

李雅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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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云南悦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无争议债权表》

单位：元

申报金额 确认金额
债权

编号
债权人名称 联系电话

申报本金 申报利息
申报违

约金
其他 申报总金额

担保

债权

税款

债权
普通债权

暂缓确

认金额
不予认定金额

1
云南禾灵丰农

资有限公司

135187107

63
445,902.00 179,553.59 0.00 7,988.00 633,443.59 0.00 0.00 633,443.59 0.00 0.00

2 洪伟
139087137

78

7,956,843.1

0

4,051,667.3

0
0.00 0.00

12,008,510.4

0
0.00 0.00

4,301,049.2

6
0.00 7,707,461.14

合计
8,402,745.1

0

4,231,220.8

9
0.00 7,988.00

12,641,953.9

9
0.00 0.00

4,934,492.8

5
0.00 7,707,461.14


